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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

关于无锡海达尔精密滑轨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

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等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，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保荐机构”“国联民生保荐”）作为无锡海达尔精密滑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海达尔”或“公司”）的保荐机构，负责无锡海达尔精密滑轨股份有限

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，并出具 2025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。 

一、持续督导工作概述 

（一）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情况 

保荐机构对海达尔报告期内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进行了审阅，公司向交易所

提交的信息披露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（二）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则制度情况 

保荐机构查阅海达尔 2025 年度修订的新制度和公司章程，并查阅公司三会

文件。报告期内，公司相关规章制度有效执行。 

（三）募集资金使用监督情况 

保荐机构每月一次对海达尔募集资金专户进行查询，核查公司募集资金是否

存在违规使用情况，并现场查看了募投项目进度，了解募集资金使用情况。2025

年度，海达尔募集资金项目进展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，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

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文件的规定。 

（四）督导公司规范运作情况 

保荐机构审阅了海达尔三会会议的会议文件，督导海达尔在财务核算、募集

资金使用、关联交易、对外担保、对外投资等重大方面规范运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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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现场核查情况 

根据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14 号——保荐机构持续督

导》的规定，保荐机构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对海达尔开展现场检查，主要对公司

是否存在重大违规、经营财务状况是否存在重大风险、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合规

性等方面进行核查并督导。 

（六）发表专项意见情况 

2025 年度，保荐机构针对海达尔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情况、使用闲置募

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、关联交易等事项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。 

（七）其他保荐工作情况 

无。 

二、发现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

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1、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

2、公司内部制度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

3、股东会董事会运作 无 不适用 

4、控制权变动 无 不适用 

5、募集资金使用 无 不适用 

6、关联交易 

公司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超过预计金额

10.54万元，具体参见《关于确认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

交易超出预计部分的公告》《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

于无锡海达尔精密滑轨股份有限公司确认 2024 年度日

常性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部分的核查意见》 

7、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

8、购买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

9、对外投资 无 不适用 

10、发行人或者聘请的证券服务

机构配合保荐工作情况 
无 不适用 

https://180.96.8.44/EquitySalesF9Web/F9/NewsAndFilings/CompanyBulletin.html?lan=cn&Remarks=smartreader&WindCode=920699.BJ&stockname=%E6%B5%B7%E8%BE%BE%E5%B0%94#F525ADF8A3D9E6EE31366A11B8F8C891
https://180.96.8.44/EquitySalesF9Web/F9/NewsAndFilings/CompanyBulletin.html?lan=cn&Remarks=smartreader&WindCode=920699.BJ&stockname=%E6%B5%B7%E8%BE%BE%E5%B0%94#F525ADF8A3D9E6EE31366A11B8F8C8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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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良好，不存在违背承诺情况。承诺具体

履行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诺 
未履行承诺的原因

及解决措施 

1 关于所持股份锁定的承诺 是 不适用 

2 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 是 不适用 

3 稳定公司股价预案 是 不适用 

4 
关于在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况下回购股份和

赔偿投资者损失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5 关于未履行公开承诺约束措施的承诺 是 不适用 

6 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是 不适用 

7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是 不适用 

8 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是 不适用 

9 限售承诺 是 不适用 

10 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 是 不适用 

四、其他事项 

2025 年度，海达尔不存在其他应予关注的事项，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

事、高管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情况，不存在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

的其他事项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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